济南市历城区城乡水务局2026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清单

	序号
	检查主体
	抽查事项大类
	抽查事项小类
	抽查内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依据

	1
	历城区城乡水务局


	对水资源的监督检查
	对单位和个人取用水行为的行政检查
	1、取用水户是否取得有效取水许可证；2、是否按照批复情况进行取水；3、取用水户用水量是否存在超许可情形。
	非公共供水用水单位
	一般检查
	现场检查、专业机构核查
	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至少开展1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九条。《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四十八条。《山东省水资源条例》《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山东省节约用水办法》。

	
	
	
	对节约用水的行政检查
	1、计划用水检查。检查取用水单位和个人是否按照批准的用水计划取用水，是否存在超计划（定额）用水情况；2、用水计量设施检查。检查取用水单位和个人是否按规定安装用水计量设施并保证正常运行；3、节水设施检查。检查取用水单位和个人是否按规定建设和使用节水设施。
	重点用水单位
	一般检查
	现场检查、专业机构核查
	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至少开展1次。
	《山东省节约用水办法》第四条。《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1988年12月建设部令第1号）第十一条。《济南市节约用水条例》第五条。

	2
	历城区城乡水务局


	对水土保持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检查
	检查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情况
	生产建设单位
	一般检查
	随机抽查
	抽查比例10%，每年至少开展1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九条、四十三条。《山东省水土保持条例》第二十七条、四十七条。《山东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标准化监管暂行办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

	3
	历城区城乡水务局


	对农村公共供水的监督检查
	对农村公共供水的监督检查
	农村公共供水的管理工作；农村公共供水工程公共维修专项资金的归集、管理和监督；农村供水水源、供水水质的保护和监督管理。
	农村供水工程
	一般检查
	现场检查、专业机构核查
	抽查比例5%，每年至少开展1次
	《山东省农村公共供水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水利部关于印发农村供水监督检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4
	历城区城乡水务局
	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的监督检查
	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的行政检查
	建设项目是否办理了涉河建设方案许可手续；是否按批准的建设方案进行建设等
	区级许可项目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专业机构核查
	根据区级许可项目数量及时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八条。《河道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水利部、国家计委关于颁发<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的通知》第十三条。

	
	
	
	对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非防洪建设项目的行政检查
	蓄滞洪区内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非防洪建设项目有关落实情况
	蓄滞洪区内非防洪建设项目建设单位
	一般检查
	抽查
	根据区级许可项目数量及时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十三条。

	5
	历城区城乡水务局
	对水利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
	对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的行政检查
	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情况，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情况。
	辖区内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专业机构核查
	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至少开展1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六十二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四十三条。《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一条。《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

	6
	历城区城乡水务局
	对水利工程建设的监督检查


	对水利工程建设的监督检查
	执行基本建设程序、有关规章制度以及农民工等规定情况。
	辖区内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一般检查
	现场检查、专业机构核查
	抽查比例5%，每年至少开展1次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规定（试行）》（1995年水建[1995]128号，2016年8月水利部令48号修改）第八条、第二十一条。

	7
	历城区城乡水务局
	对水利建设市场的监督检查
	对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行政检查
	人员配备、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场所环境、设备设施等情况
	辖区内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
	一般检查
	现场检查
	按照风险等级划分，A级5%，B级10%。每年至少开展1次。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三至三十条。《水利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水利部关于发布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等级标准的公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范》。

	
	
	
	对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员的行政检查
	质量检测员执行法律、法规等情况
	辖区内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一般检查
	现场检查
	抽查比例5%，每年至少开展1次。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

	
	
	
	对造价工程师资格的行政检查
	造价工程师执行法律、法规情况
	辖区内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一般检查
	现场检查
	抽查比例5%，每年至少开展1次
	《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

	
	
	
	对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的行政检查
	监理工程师执行法律、法规等情况
	辖区内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一般检查
	现场检查
	抽查比例5%，每年至少开展1次
	《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

	8
	历城区城乡水务局
	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检查
	对电子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检查
	执行招投标法律法规情况;建筑业、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合规情况;招标代理机构依法依规从业情况
	辖区内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一般检查
	现场检查
	抽查比例5%，每年至少开展1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条。《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第四条。《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六条。《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第七条、第八条。《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第六条。《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2号（2015年1月通过，2018年12月22日修改））第四条。

	9
	历城区城乡水务局
	对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的监督检查
	对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的监督检查
	执行基本建设程序、有关规章制度以及扬尘治理等规定情况。
	辖区内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一般检查
	现场检查
	根据新增水务工程数量及时调整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七条。《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第五条、第十条。

	10
	历城区城乡水务局
	对防洪工程汛期运用的监督检查
	对防洪工程汛期运用的监督检查
	水库调度运用计划、防御洪水方案修编、工程运行情况
	辖区内承担水旱灾害防御职能的单位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根据辖区内单位数量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四十四条。《防汛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三十条第一款。

	11
	历城区城乡水务局
	对防汛安全和抗旱工作的监督检查
	对防汛安全和抗旱工作的监督检查
	骨干河道防御洪水方案编制修订和防洪工程水毁修复情况。当年出现中旱及以上旱情的抗旱工作开展情况。
	辖区内承担水旱灾害防御职能的单位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根据辖区内单位数量决定
	《防汛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抗旱条例》第八条、第三十条。《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二十五条。《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

	12
	历城区城乡水务局
	城市防汛安全监督检查
	城市防汛安全监督检查
	防汛预案修编、管网清淤疏浚以及排涝泵站运行情况
	辖区内承担城市防汛安全管理职能的单位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根据辖区内单位数量决定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3年10月国务院令第641号）第二十七条

	13
	历城区城乡水务局
	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检查
	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检查
	城市供水水质
	供水企业
	行政检查
	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通过飞行检查、日常检查、专项检查等多种方式对城市供水水质进行监督检查。
	每年至少开展1次
	《济南市城市供水条例》（2011年11月通过，2018年7月修正）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14
	历城区城乡水务局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和保护情况的监督检查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和保护情况的监督检查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和保护情况
	污水处理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每年至少开展1次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2013年10月2日国务院令第641号）第四十四条

	15
	历城区城乡水务局
	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监督检查
	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监督检查
	排水户排放水质
	排水户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专业机构核查
	抽查比例不低于20%，每年至少开展1次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3年10月国务院令第641号）第五条


